
承認非法集結罪的14歲女學生，在公眾地
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獲撤銷。案情指，
案發當日下午4時多，50名至100名示威
者在荃灣南豐中心外，用磚頭堵路。
他們攜有防護工具，亦有人手持鐵
棍及磚頭，被告身居其中並站在
馬路中央。警員驅散時，目睹戴
面巾的被告逃走，將她拘捕並
在其背包搜出頭盔、眼罩及
鐳射筆、生理鹽水、眼罩、
手套及防毒面具等。被告警
誡下保持緘默。
主任裁判官羅德泉昨日批
准辯方申請將14歲女童案
件移至少年法庭。辯方求情
並呈上多封師長的求情信，
稱女童案發時13歲，現時讀
中三，是家中獨女，小學成
績優良，但升中後成績不理

想，但仍然努力嘗試跟上學業。其師長在求情信
也指她有積極學習態度、成績進步，與同學相處
融洽。
辯方又稱被告以前循規蹈矩，只是因「未能判斷

後果」「一時糊塗」而犯案，事後已反省及有悔
意，並獲師長及父母支持，盼法庭可寬大處理，判
以社會服務令，讓她做回一個奉公守法的公民。
裁判官羅德泉在看完被告師長的求情信後，高度關

注求情信的真誠度。他直言，社會事件由2019年6月
已經開始，其間發生的案件緊密及涉及不同程度，而
大多數被捕者都是年輕人，是「好容易出嚟嘅一
群」，而本案是發生在前年10月中旬，「那麼師長
面對社會情況，有沒有提醒學生不可做犯法的事
情？」

官質問：事先有冇提醒被告？
「我唔係話佢哋點做嘢，但作為師長，事前有

危機有冇提醒被告？」羅官表示，學生心智未成
熟，容易受媒體影響，如果師長事前沒有提點學

生，事後卻表示支持學生及協助更生，「佢哋有
幾咁真誠？」辯方則回應稱，老師已在早會提醒
過學生。

待感化官社服令報告
羅官將案件押後至3月19日在東區裁判法院判

刑，其間待索閱被告的感化官及社會服務令報告，
女童續獲保釋。

其餘3被告否認控罪
本案共有4名被告，分別為12歲女童、14歲女

童、王釗鴻（23 歲）、陳錫華（57 歲，電器技
工），同被控一項非法集結罪，控罪指他們於2019
年10月13日，在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264至298
號南豐中心外參與非法集結。
14歲女童另被控一項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

罪，即同日同地管有一個發出鐳射光束的裝置。14
歲女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承認非法集結罪，其餘3名
被告否認控罪，獲保釋案件押後至4月12日預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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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 及 黑
暴罪行的未
成年人或學生在
接受法律懲處時，部

分案件在案情、被告的悔罪誠意和師長
求情之間有一定落差，此前已引起了法
庭的關注。早前，18歲理大男學生被
裁定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和襲警
兩罪成立。裁判官陳炳宙判刑時狠批被
告行為惡毒、毫無悔意，砌詞狡辯，但
被告師長撰求情信讚揚被告「良善上
進」、「品行良好」，其父母亦在求情
信中聲稱被告只是「不小心犯錯」，而
這些都是在為被告開脫，其實是自欺欺

人 ，
難怪被告
毫無悔意。陳官
不禁反問，被告既然在
長輩眼中是「大好青
年」，「那為何會犯下此等
罪行，是否香港的教育出了什麼問
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3名青少年去年
母親節在旺角堵路被捕，其中18歲學生昨日承
認阻街罪。辯方求情稱被告是一時愚蠢、衝動
和魯莽犯案，而案件會留案底，成為其人生不
可磨滅的污點，盼法庭考慮過去兩年的社會環
境給予輕判。裁判官鄭念慈指被告身穿黑衣、
戴面罩，不認同是衝動犯案，決定先索閱報告
後始判刑。
18歲被告周天浩，承認在公眾地方造成阻

礙罪。控罪指，他於去年5月 10日在山東街
遺下3袋垃圾。案情則指，便衣警當晚9時半
在山東街巡邏，看見當時身穿黑衣及戴了黑色
面罩的被告與兩名男童在後巷出現，其後更在
山東街59號對開各把一袋垃圾放到行車路。
辯方昨求情稱，被告坦誠認罪，而事件沒
造成意外，也沒有任何人受傷或造成財物受
損，對道路造成的阻礙時間不長，案件嚴重
程度不論在同類控罪抑或社會事件案件中皆
屬輕微，而被告沒有案底且仍在求學，已是
很大懲罰，又稱被告只是未能消化香港發生
的社會事件。

被告戴手套 根本有準備
裁判官鄭念慈指出，以被告當時衣着裝束及戴

了手套，可見他根本有準備，不同意他是衝動犯
事，但決定先索取感化官及社會服務令報告，被
告繼續保釋至3月19日判刑。

戴面罩學生認阻街
官不接納衝動犯案

��
"

●裁判官羅德泉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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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黃錦良表示，
教育工作者應盡力教導

及阻止學生被利用犯法，
勝過事後為定罪學生撰寫求
情信作為補救。圖為去年在旺
角被捕帶署的示威者中，包
括身穿校服的女學生。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警方昨日於屯門區拘捕一名45歲本地男
子，涉嫌無牌管有槍械。經調查後，相信該名被捕男子從海
外訂購有關槍械元件並運入香港。案件由機場警區情報及支
援組跟進。

美寄港郵包發現多個槍械元件
警方是在上周六（20日）接獲海關報案，指從一個由美國

寄來香港的郵包內，發現多個槍械元件，從而採取拘捕行
動。被捕男子已獲准保釋候查，須於3月下旬向警方報到。

近年涉真槍及元件走私案急增
資料顯示，近年涉真槍及真槍元件的走私案件急增，2020

年更多達35宗，涉及逾550件真槍元件，較2019年上升28宗
或400%。在走私真槍猖獗下，近年警方檢獲真槍數目及型號
亦隨之上升，單是2019年已檢獲30支真槍。值得注意的是，
警方所檢獲的真槍型號常見於外國槍擊事件或恐怖襲擊，造
成數以千計無辜市民傷亡。
香港警方在檢獲真槍案件中，相信犯案者很有可能藉包裹

轉運方式，由海外將多個真槍元件運到香港，再在本地裝嵌
為功能完備的真槍。鑑於不當使用真槍可造成大量人命傷

亡，當局有需要對真槍元件作出嚴格的管制。
根據現時《火器及彈藥條例》（第二百三十八章），任何

人無牌管有或經營槍械或彈藥，即屬犯罪。但條例中有關
「槍械」的定義，包括「用作或擬用作供以上各段範圍內任
何槍械發射投射物的元件，以及經設計或改裝用作減低該等
槍械鳴響時發出的聲音或火光的該等槍械的配件……」導致
即使發現有人無牌管有或經營可組裝作真槍的元件，但控方
仍須向法庭證明有關元件用作或擬用作供槍械發射投射物。
從過往個案中可見，證明此控罪元素不時會遇到實際困

難。有關困難造成法律漏洞，讓罪犯有機可乘，以個別付運
形式進口真槍元件，再裝嵌為功能完備的真槍。當局因此有
迫切需要堵塞該漏洞，為真槍元件訂下更清晰和具體的定
義。
為此，特區政府參考了外國有關槍械的法例，發現外國以

較廣闊的定義界定真槍元件，更沒有如香港般須證明元件是
「用作或擬用作發射投射物」。為堵塞走私槍械法律漏洞，
政府早前公布就關於真槍元件的規管展開為期四星期的公眾
諮詢，並於諮詢期完結後整理收集到的意見，將建議修訂以
附屬法例形式提交立法會，希望在本立法年度內完成修訂，
打擊不法之徒不當使用槍械威脅市民的生命及財產安全。

警方在修例風波黑暴罪行中拘捕逾萬人，其中學生佔四成。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席黃錦良表示，教育工作者應
該自我反思，在面對黑暴時不應畏縮或「包容」，並在保護學生的大前提下，向學生傳授正確的守法訊息，盡力教
導及阻止學生被利用犯法，勝過事後為定罪學生撰寫求情信作為補救。
黑暴和「港獨」思潮入侵校園，不少學生干犯嚴重罪行，但每當犯法學生受法律懲處時，老師家長的「求情範

文」幾乎都稱讚當事人「孺子可教」，求法庭給予機會更生改過。
黃錦良表示，自前年6月發生修例風波以來，連串黑暴事件對教育界造成很大衝擊，很多思想不成熟的學生甚至
教育工作者也被黑暴利用作「違法工具」，以致數千計學生被捕或被刑事檢控。社會上的暴力事件和錯誤資訊，

嚴重危害學校及學生的根本利益，他對此感到心痛及可惜。
黃錦良認為，一年多的修例風波事件，教育工作者應該反思學校及教師對學生的重要性。教師在任何
時候都應該從保護學生角度出發，有責任教導學生不被黑暴利用。

他直言，黑暴猖狂破壞社區、動輒對不同政見的市民行私刑等惡行，有些學校採取容忍
態度，很多學生遭洗腦及受人利用上街犯法，並因此承擔法律後果，恐會前途盡毀。

煽暴資訊氾濫 教師不應畏縮
黃錦良表示，面對黑暴肆虐、煽暴煽仇資訊氾濫，教師不應畏縮或「包
容」，反應以更堅定的態度嚴厲及嚴肅處理，向學生灌輸準確無誤
的守法訊息、做出把關工作，盡力教導及阻止學生受利用犯
法，及早盡力防止學生受到無可挽回的傷害，勝過事後為

定罪學生撰寫求情信作為補救方法。
他強調，雖然現時社會秩序已經逐步回復正
常，但未來學校及教師在如何加強學生法
治教育，啟發並引導學生遠離暴力和違
法行為上，有需要做得更好。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葛婷

●為堵塞走私槍械法律漏洞，
政府早前公布就關於真槍元件
的規管展開為期四星期的公眾諮詢。圖
為香港警方2020年間偵破多宗涉及真
槍實彈案件。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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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簡 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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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例風波中煽暴

宣仇荼毒青少年，

涉嫌犯法被捕的學生人數多達3,974人，其

中未成年者佔1,747人，部分人在面對法律制

裁時，往往有老師家長齊出動為被告百般求情

望輕判，引發社會對「教育」的反思。昨日，

一名涉於前年「18區開花」騷亂的14歲女童

承認非法集結罪，辯方呈上其師長求情信，稱

支持和盡力挽救女童，望法庭寬大處理。裁判

官質問，師長事前沒有提點學生勿上街做

違法事，事後卻稱會協助學生更生，故對

他們求情信的真誠度存疑，並將案件押

後至3月19日判刑，等候感化及社

會服務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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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聯會：教學生勿被利用 勝事後寫求情信


